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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獎勵辦法  
 

105.10.18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辦法目的 

為鼓勵本校學生踴躍參加校外競賽(含學藝、技能及學術論

文，唯體育性競賽不列入)，為校爭取榮譽，訂定「學生參加

校外競賽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承辦單位 

本校學生參加校外競賽之宣導、敘獎業務由教學資源中心統籌

辦理。 

第三條 報名與補助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之組隊、集訓與報名，應經各系教學研究會

規劃評估，且參賽時需具備在校生資格，並依據參賽期間可能

需要之材料、差旅、保險、報名等費用，編列於各系所年度預

算中，以為支應。 

第四條 申請程序 

學生參加校外比賽前應由指導或帶隊老師統一填報「學生參加

校外競賽參賽申請書」(表號:A0G1090112)經系所務會議核

定。定期性之競賽由各學院或通識教育中心會議訂定標準(經
各學院或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公告於網頁上(各
系至少定3項以上之榮譽競賽)。 

第五條 敘獎規定 

競賽獲獎可提升學校榮譽者依照下列條件及下表方式核發獎

學金及記功獎勵。 

一、 無初賽時，競賽獲獎人（組）數超過參加人（組）數二分

之一時，僅予記功嘉獎之獎勵，不發獎學金。 

二、 獎項從缺者，以原獲獎項敘獎，不予遞補。 

三、 參加同一競賽下之分項獎項以最佳獲獎名次敘獎。 

四、 本辦法之獎學金金額比照原獲獎項之獎金金額核發，但不

得超過本辦法所訂之獎學金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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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團體組隊（二人以上）時，則按表中規定獎學金之1.5倍金

額平分之（以百元為最小發放單位，四捨五入至百元）。 

競賽等級 特等 優等(國際級) 良等(教育部) 甲等(三個(含)以上) 乙等 

獎勵項目 獎學金 記功嘉獎 獎學金 記功嘉獎 獎學金 記功嘉獎 獎學金 記功嘉獎 記功嘉獎

第一名 40,000 元 大功兩次 20,000 元 大功兩次 14,000 元 大功乙次 8,000 元 小功二次 小功乙次

第二名 30,000 元 大功兩次 15,000 元 大功兩次 10,000 元 大功乙次 6,000 元 小功二次 小功乙次

第三名 20,000 元 大功兩次 10,000 元 大功兩次 7,000 元 大功乙次 4,000 元 小功二次 小功乙次

優勝或佳作 10,000 元 大功乙次 5,000 元 大功乙次 3,500 元 小功二次 2,000 元 小功乙次 嘉獎二次

第六條 申請期間及備審文件 

指導或帶隊教師須於獲知比賽結果後二個月內提出獎勵申

請，逾期不予受理；比賽結果公布時學生已畢業超過半年以上

者，亦不予獎勵。申請獎勵時應檢具原比賽之競賽辦法、登錄

表（表號：A0G1090212）與得獎證明文件，或其它足資證明

之相關資料。 

第七條 競賽等級及獎勵等級之認定 

一、 特等競賽為符合「教育部鼓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國際

競賽一覽表」及本校研究績效評核細則「展覽之等級對照

表」之「一級展覽」所認列之項目。 

二、 優等競賽等級為國際級之競賽；良等競賽等級為教育部

(或同等級單位)辦理之競賽；甲等競賽等級為三個（含）

以上不同單位參與之競賽。。 

三、 乙等競賽等級為未符合上述四類等級標準之競賽。 

四、 獎勵等級原則上依競賽等級敘給，各公民營企業、財團法

人等單位所舉辦之競賽，可依參賽人數、規模、知名度等，

由帶隊教師建議適當之對應獎勵等級，由相關負責單位彙

整送行政會議討論。 

第八條 獎學金等級認定與公告 

有關獲獎及獎學金等級之認定，由各系務會議初審送教學資源

中心複審後獎勵，得獎事蹟並請圖書資訊處協助公告於學校網

頁。 

遇認定標準有疑議或非定期性競賽獲獎，送行政會議討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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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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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參賽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指導教師 

(共  人) 

單位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參賽學生 

(共  人)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競賽項目 競賽名稱 
□定期  □不定期 

名稱：                            項目：     

主辦單位  

競賽地點  

競賽日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共    日 

競賽等級 □特等  □優等  □良等(教育部)  □甲等  □乙等 

競賽內容

簡要說明 

 

預估經費 材料費(元)  差旅費  總計  

系主任 經  年  月  日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申請教師  

【填表說明】  

1. 每單一參賽作品填寫一張。  

表號：A0G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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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獲獎資料登錄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指導教師  任職系所  

參賽學生  所屬系別  

競賽起始日期  競賽結束日期  

競賽等級 □特等   □優等   □良等(教育部)   □甲等   □乙等 

競賽名稱 
□定期   □不定期 

名稱:                                         

主辦單位  競賽項目（組別）  

個人/團體競賽 □個人  □團體 是否決賽獲獎 □是  □否

得獎名次  
競賽項目是否與就讀

科系相關 
□是  □否

參賽組別隊伍總數

初賽/複賽 

第 1 名 
獎項數 

第 2 名 
獎項數 

第 3 名 
獎項數 

優勝或佳作 
獎項數 

其它:     
獎項數 

        /          

主辦單位提供獎金

第 1 名 
獎  金 

第 2 名 
獎  金 

第 3 名 
獎  金 

優勝或佳作 
獎  金 

其它:     
獎  金 

     

※檢附資料 
1. 獲獎佐證資料、官方網址。 
2. 國際性競賽需檢附參賽國家達三國以上之佐證資料。 

競賽規模、重要性、

難易度之簡介說明
 

獲獎事蹟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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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感言  

獲獎照片 

（照片之解析度需

符合放大至 4×6 吋

照片時仍清楚可辨

視） 

(作品照片) (獲獎獎狀) 

(競賽照片) (競賽照片) 

教務長  院長  系主任 

經  年  月  日 

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校長  會計室  學務處  

註：獲獎照片欄位不足，可自行增列。    表號：A0G1090212 


